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公消〔2015〕33号
关于下发《关于加强高层商住楼消防设计
和安全防范的意见》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消防支队，各州、市、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消防支队：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46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新政发〔2014〕77号）精神，深刻吸取近年来疆内外发生的高层商住楼火灾事故教训，切实解决商业与住宅（包括办公、公寓等）组合建造的建设工程在消防安全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消防安全源头管控，新疆公安消防总队联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了《关于加强高层商住楼消防设计和安全防范的意见》，现下发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并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及消防监督审核工作中遵照执行。本通知要求自2015年3月1日起执行。
新疆公安消防总队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5年3月1日

关于加强高层商住楼消防设计
和安全防范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46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新政发〔2014〕77号）精神，深刻吸取近年来疆内外发生的高层商住楼火灾事故教训，切实解决商业与住宅（包括办公、公寓等）组合建造的建设工程在消防安全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消防安全源头管控，现就商住楼消防设计和安全防范提出以下技术要求。
一、建筑外保温要求
高层商住楼的外墙外保温工程除严格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保温材料防火暂行规定》（新公通[2012]69号）的相关规定及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有关文件规定外，当采用燃烧性能为B1级的外墙保温材料时，保温材料的氧指数值应大于等于30%。

二、总平面布置要求

（一）高层商住楼的住宅部分应当至少有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1/4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度的底边不应布置裙房，该区域范围内应设置符合要求的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可结合消防车道布置且应与消防车道连通，采用硬质铺装面层。

（三）高层商住楼的外墙应在每层的适当部位设置符合要求的消防救援窗口，并应设置可在室外识别的明显标志。

三、防火分隔要求
（一）高层商住楼的住宅与商业部分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不燃性楼板完全分隔。住宅外墙与商业外墙相接处上、下层开口之间应设置不小于1.2米的窗槛墙或挑出宽度不小于1.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

（二）高层商住楼的住宅与商业部分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完全独立设置，且在首层相邻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三）高层商住楼的住宅与商业部分的电缆井、管道井、排烟道、排气道、垃圾道等竖向井道，应分别独立设置。商业部分的竖向井道不得破坏住宅部分与其它部分的防火分隔，各类竖向井道在每层楼板处应采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四）高层商住楼内商业餐饮场所使用燃气的厨房应靠外墙布置，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隔墙与其他部分分隔。敞开式的食品加工区应采用电能加热设施。

（五）建筑高度100米以下高层商住楼建筑管道井上的检查门应为乙级防火门、建筑高度100米以上高层商住楼管道井上的检查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四、消防设施的要求

（一）高层商住楼的消防控制室应设置在首层。

（二）商业部分的喷淋系统应按不低于中危险II级的要求设置，且独立设置消防水箱（不得与消火栓系统、住宅部分合用水箱），水箱容量及设置位置应确保最不利点静水压力均符合《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中的相关规定，不得设置稳压泵。

	 抄送：各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机构，各设计单位。

	 总队司令部办公室                2015年3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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